浙江工业大学“青年英才支持计划”

中期检查表

             入选类别：   □ 优青        □杰青       
           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所在学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浙江工业大学人事处制
填 表 说 明
一、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按照要求填写，纸质版与电子版保持一致。

二、表一、二项由支持对象填写，第三项由所在学院（部、研究机构）、学科认真审核后签署意见。

三、支持对象对照《目标责任书》填写进展情况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入选人才情况：在支持期内入选国家级或省部级人才项目情况。 
（二）科研项目情况：在支持期内立项的，由本人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（理工类为学校认定的Ⅲ类或Ⅳ类及以上科研项目-浙工大发[2016]42号，人文社科类为学校认定的Ⅱ类或Ⅲ类及以上科研项目-浙工大发[2013]28号）情况。
（三）高水平论文情况：在支持期内发表的高水平论文（校认定的TOP期刊论文）情况。

（四）其它：除上述目标任务以外的、体现在《目标责任书》中的目标任务进展情况，或完成所在学科、学院（部、研究机构）提出的任务要求。

（五）自我总结：个人就入选以来工作计划执行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，查找问题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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